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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標準作業流程說明 

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移轉不課徵土地增值稅申請-會勘 

 

壹、民眾應附證件、書表、表單、其他文件及份數： 

一、土地移轉不課徵土地增值稅(或調整原地價)申請書 1 份。 

二、一般農業用地：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影本 1 份。 

三、 視為農業用地：除檢附農業發展條例第 38 條之 1 土地作農業使用

證明書影本 1 份外，另應檢附都市計畫主管機關認定符合農業發

展條例第 38條之 1第 1項第 1款或第 2款規定證明文件影本 1份。 

貳、處理時限：18日。 


